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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不符合本国产品扶持政策，不需此件）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腔镜主机、摄像头、多功能存储转播平台、4K 医用监视器）
1
，生产厂

为（卡尔史托斯内窥镜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
2
，厂址为（上海市松江区中创

路 68 号 19 幢 101、201）。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2.（冷光源），生产厂为（广东百炼光技术有限公司），厂址为（广东省东

菀市凤岗镇东深路凤岗段 178 号天安深创谷 2号楼 801 室）。 / 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

中国境内完成。

3.（气腹机、膨宫泵），生产厂为（桐庐精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厂址为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县城青山路 129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4.（镜头、导光束、单极电钩+线、双极电凝钳+线、分离钳、剪刀、抓钳、

持针器、吸引器、无损伤钳、输尿管钳、穿刺针、举宫器（DC 型多功能子宫操

纵器）、可转弯分离钳、可转弯无创抓钳、金属专用器械消毒盒、镜头、导光束、

剪刀、抓钳（粗齿）、持针器、气腹针、输尿管抓钳、无损伤抓钳、单极电钩+

线、分离钳、鸭嘴钳（胃抓钳）、双极电凝钳+线、金属专用器械消毒盒、单极

钩+线、穿刺器(可重复使用)、哈巴狗抓钳、哈巴狗抓钳钳头、哈巴狗抓钳钳头、

哈巴狗抓钳钳头、哈巴狗抓钳钳头、镜头、导光束、镜头、导光束、金属专用器

械消毒盒、镜头、导光束、可转弯直角分离钳、弯剪刀、胃抓钳、滑槽弯分离钳、

八爪抓钳、单极分离钳(神经探针)、吸引器、可调环形开腹拉钩、肠抓钳、持针

钳、持针钳、哈巴狗抓钳、哈巴狗抓钳钳头、哈巴狗抓钳钳头、哈巴狗抓钳钳头、

单孔无损伤抓钳（腔镜甲状腺抓钳）、甲状腺腔镜精细分离钳、喉返神经监测钳、

腔镜甲状腺拉钩（全乳晕入路专用）深沟，左弯、腔镜甲状腺拉钩（全乳晕入路

专用）深沟，右弯、腔镜甲状腺拉钩（全乳晕入路专用）浅沟，左弯、腔镜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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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拉钩（全乳晕入路专用）浅沟，右弯），生产厂为（桐庐优视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厂址为（桐庐县县城尖端路 112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5.（专用台车），生产厂为（北京中西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厂址为（北

京市西城区太平街 6号 4层 D-506）。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6.（止血钳、止血钳、止血钳、止血钳、止血钳、止血钳、止血钳、医用镊、

医用镊、医用镊、持针钳、精细剪、止血钳、拉钩），生产厂为（苏州市朗米尼

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厂址为（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藏中路 589 号 3 幢 4 层）。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7.（导轨固定装置、可拆卸式横杆、可拆卸式竖杆、横竖杆固定装置、提拉

装置、双边式胸骨拉钩钩头、金属专用器械消毒盒），生产厂为（杭州新艺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凤川街道凤川大道 317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8.（抽脂针注水针刨针不锈钢面部身体美容整形工业管手动专用吸脂工具），

生产厂为（杭州迪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

振兴路 158 号）。 /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 。 / 的 / 在

中国境内生产。 / 的 / 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投标人电子签章：合肥顶辰商贸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 02 月 26 日

注：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上述声明函中标注 / 的，无需填写。

4.投标人应当结合“五、投标分项报价表-货物部分”相关信息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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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

〔2025〕34 号）和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

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财库〔2025〕30 号），本项目所称的本国

产品是指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实现从原材料、组件到产品的

属性改变。在国内保税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生产的产品，属于在中国境内生

产的产品；对医疗器械产品，取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授予的准字号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属于

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其他产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是否在中国境内生产。适用本国产品

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

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

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